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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

内容概要

《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第121-160号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辑的工作指导用书，拟
每年出版两卷。《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第121-160号案例)》具有示范和指导意义，供全国法院行
政审判人员参考，以提高行政审判人员的办案能力和水平，推动行政审判工作规范化建设。同时，也
寄望能够对行政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行政诉讼渠道依法维权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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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受案范围 第121号案例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终结后作出的没收行为是可诉具体行政行为／1 ——杜
明星诉湖北省松滋市公安局行政处罚案 第122号案例行政机关对业主委员会的备案行为属于可诉行政
行为／7 ——杨晓文诉三亚市河西区管理委员会物业管理备案登记案 第123号案例信访事项办理意见在
什么情况下可诉／12 ——张真常诉江西省定南县岿美山镇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办理意见案 第124号案例
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会议纪要具有可诉性／17 ——马应堂诉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宁 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一案 第125号案例行政机关对依其
指示行事的辅助行为具有可诉性／21 ——张敏不服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公安局道路交通行政处理案 当
事人 第126号案例具有直管公房经营管理权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可以作为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被告
／24 ——张字不服北京市西城区房屋土地经营管理中心政府信息公开行为案 第127号案例地方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否可以作为行政诉讼被告／30 ——曹明华诉临沂市财政局、临沂市科技局资产认
定行政批复案 第128号案例公司依抵押权主张房屋登记行为违法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36 ——三亚
双泽实业有限公司诉五指山市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案 起诉与受理 第129号案例普遍登记背景下相对
人对登记行为起诉期限的计算／42 ——陈章顶诉贵州省镇宁自治县人民政府土地登记案 第130号案例
专利行政机关不应受理已经起诉的同一专利侵权纠纷／47 ——福州海王福药制药有限公司诉辽宁省知
识产权局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案 第131号案例因正当事由对行政复议申请暂不立案的申请期限应中
止计算／55 ——贞丰县勇兴煤矿诉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案 证据及事实认定 第132号案例
证言真实性审查的三条重要经验／59 ——王龙刚不服海林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处罚一案 第133号案例排
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行政诉讼中的运用／65 ——刘玉恒不服河北省三河市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案 法
律适用 第134号案例规划部门在新法实施后针对旧法实施期间的违法建设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适用
哪部法律／71 ——徐丽娟诉黑龙江省大庆市林甸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处罚案 第135号案例对行政
惯例的合理信赖应予适当保护／77 ——吴小琴等诉山西省吕梁市工伤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履行 法定职责
案 第136号案例地方法规、规章不能设定工业盐准运证制度／82 ——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有限公
司苏州分公司诉苏州市盐务管理局盐业行政处罚案 第137号案例基础法律关系相关因素存有争议时不
得径行物权登记／90 ——宫海亭诉吉林省通榆县人民政府土地承包经营权行政登记案 第138号案例无
证驾驶致人重伤不宜吊l销与肇事车型无关的其他类型驾驶证／94 ——安鹏强诉安阳市公安交通警察支
队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案 第139号案例商住楼楼间距合法性审查的标准／98 ——周大勇等12户业主
诉天水市规划局规划批准行为案 第140号案例未依法办理营业执照的营利性医疗机构从事经营活动的
属于无照经营／103 ——尹源才诉韶关市翁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第141号案例政府不得随意
对已作出的行政许可行使注销权和划转权／109 ——邓州市云龙出租车有限公司诉邓州市人民政府出
租车 行政管理案 第142号案例政府承诺的优先受让权应当予以保护／114 ——谷西村委会诉洛阳市人民
政府土地行政许可案 第143号案例民事合同一方当事人可否因合同相对方的民事侵权行为对 工商登记
提起行政复议／119 ——黄陆军等人诉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登记行政复议案 程序审查 第144号案
例逾期作出治安行政处罚的法律性质及后果／125 ——潘龙泉诉新沂市公安局治安行政处罚案 第145号
案例未向有利害关系的行政复议第三人送达行政复议文书构成程序违法／131 ——临清市鲁信面粉有
限公司诉山东省人民政府行政复议 决定案 职权审查 第146号案例违法行为危害结果地的行政机关有权
对违法行为立案查处／136 ——万迪森要求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江岸分局履行查处 违法行为法定职
责案 第147号案例无论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签订与否行政机关都无权处理自留 地权属纠纷／141 ——刘瑞
宏、林丽诉三亚市人民政府土地行政复议案 第148号案例集体土地征收程序中的房屋拆迁补偿房管部
门无权裁决／147 ——贵州省黔台酒厂诉仁怀市房管局房屋拆迁补偿裁决案 第149号案例行政机关负有
法定职责的时间节点／151 ——原告任伟成等诉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大华新村派出所不履行设置道
路标牌法定职责案 第150号案例行政机关内设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行政处罚属超越职权行为
／155 ——彭锋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国土资源监察大队土地行政处罚案 第151号案例工商部门能
否以无照经营为由查处建设领域的违法承包／159 ——祝增法诉常山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
一案 裁判方式 第152号案例裁判时机成熟时，人民法院可直接判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内容明确的具体
行政行为／165 ——尹荷玲诉台州市国土资源局椒江分局土地行政批准案 第153号案例具体行政行为存
在瑕疵并不必然导致被撤销／171 ——刘立公诉辽宁省锦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古塔分局工商 行政处罚
案 第154号案例二审裁判在维持一审结果的同时可加判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176 ——刘梅兰诉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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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政府工伤行政复议决定案 第155号案例履行法定职责判决中可以提示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法律
见 解作出特定行为／181 ——苏真诉儋州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第156号案例以虚假身份证明办
理的结婚证依法应予撤销／188 ——李玉巧诉南阳市卧龙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案 行政赔偿 第157号案例遗
失房产登记资料应承担行政赔偿责任／192 ——李贵宝诉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行政赔偿案 第158号
案例从相当因果关系看原因力大小对赔偿责任分配的影响／198 ——杨军等诉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
人民政府行政赔偿案 第159号案例行政赔偿案件中混合过错情形下的责任划分／204 ——黄玉河诉图们
市林业局行政赔偿案 第160号案例行政机关未遵循法定程序拆除违法建筑致损失扩大的应承 担赔偿责
任／210 ——陈国财等不服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人民政府城建规划行政强制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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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009年5月30 13，原告参加了笔试，成绩62分，超过了60分面试最低控制线。2009年6月3日
，同心县政府有关部门得知原告参加了笔试和原告的考试成绩后，将原告不符合同心县的招聘条件等
情况向宁夏人保厅、宁夏教育厅等有关部门进行汇报。2009年8月1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事考试中心
以函件形式取消原告面试资格。原告对取消面试资格决定不服，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2009年11月26
日，同心县政府、宁夏人保厅、宁夏教育厅就原告所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会议纪要：一、
马东平、马应堂参加了2009年同心县地方特岗教师招聘笔试，笔试后，在资格复查中发现不符合2009
年地方特岗教师招聘条件，被取消面试资格。这一做法符合2009年地方特岗教师招聘工作的政策规定
。二、马东平、马应堂不符合2009年地方特岗教师招聘报名条件的第三条规定（与当地教育行政部门
签订人员聘用合同）。马东平、马应堂没有与同心县签订任何形式的书面聘用合同，且于2004年7月辞
去代课教师，至今没有在学校工作岗位工作，与同心县教育局没有劳动合同关系。原告不服向宁夏回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复议维持了会议纪要。原告不服提起诉讼，请
求撤销会议纪要，同心县政府补偿原告代课期间工资损失12万元，同心县政府、宁夏人保厅、宁夏教
育厅共同赔偿原告因取消面试资格造成的各种损失30万元。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通知》规定
，同心县政府可以确定本县招聘地方中小学特岗教师的具体条件，该县确定的条件是“具有教师资格
证，在中小学教学岗位连续服务三年以上且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签订了人员聘用合同”。原告马应堂
作为代课教师，系农村学校在教师紧缺的情况下自行雇用的临时人员，没有通过正规途径考试录用，
也未与所在学校或同心县教育局签订聘用合同，不属于同心县教育局正式聘用的教师，不符合同心县
政府确定的招聘条件。原告在报名资格复查中被发现不符合招聘条件而被取消面试资格，符合《通知
》规定和其他相关政策，会议纪要依法应予维持。原告要求同心县政府补偿其代课期间工资损失12万
元，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不予审查。原告关于三被告赔偿因作出会议纪要而对其造成损失的请
求，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
一）项之规定判决：一、维持会议纪要；二、驳回马应堂的其他诉讼请求。 马应堂不服一审判决，向
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上诉称，1.马应堂具有初级、高级中学教师资格证，符合我国《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的教师资格和任用的条件。2.2000年9月同心县教育局书面通知马应堂到同心县
窑山中学任教就是聘用，该通知属聘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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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行政审判案例(第4卷)(第121-160号案例)》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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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专业用书，业务参考，很实用。
2、多看案例就是看老师操作。
3、推荐给大家，学习资料，较实用。
4、这本书可以说是研究行政法研究判例必读的书！虽然中国现在并非判例法国家，但判例在中国的
行政审判中是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的。这本书里的案子同样非常经典！满分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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